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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辦法輔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辦法輔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辦法輔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辦法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條文條文條文條文修修修修正正正正條文對條文對條文對條文對

照表照表照表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租屋服務平臺：指

本於公益理念，提

供 租 屋 市 場 資

訊、媒合服務、專

業管理協助及糾

紛諮詢等服務，經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通

過之法人或團體。 

二、公益出租人： 

(一)經由租屋服務

平臺於本辦法

規定之租賃資

訊網站刊登出

租資訊，將住宅

出租予中低所

得家庭之自然

人或私法人。 

（二）經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

關或自行將住

宅出租予中低

所得家庭之自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租屋服務平臺：指

本於公益理念，提

供租屋市場資訊、

媒合服務、專業管

理協助及糾紛諮詢

等服務，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核通過之法

人或團體。 

二、公益出租人：指經

由租屋服務平臺於

本辦法規定之租賃

資訊網站刊登出租

資訊，將住宅出租

予中低所得家庭之

自然人或私法人。 

為配合房屋稅條例一

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

正公布公益出租人適

用自用住宅稅率，及擴

大公益出租人數量，檢

討及修正公益出租人

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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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或私法人。 

第五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

之住宅租賃短、中長期

計畫，衡酌財務狀況，

研提租屋服務平臺工

作計畫，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辦理補助租

屋服務平臺。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據中央

主管機關所訂定之住

宅租賃短、中長期計

畫，衡酌財務狀況，研

提租屋服務平臺工作

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後，辦理補助租屋

服務平臺。 

考量實務上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出辦

理租屋服務平臺計畫

之意願，不強制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研

提租屋服務平臺工作

計畫，爰酌作文字修

正。 

第九條  第二條第二款

所定中低所得家庭資

格認定，應檢附文件規

定如下： 

一、依下列各目規定之

一，領有政府最近

年度核發之租金

補貼核定函，或依

自建自購貸款利

息及租金補貼辦

法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為最近年度

辦理戶數外且經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複審合

格領有公函者： 

(一)自建自購住宅

貸款利息及租

第九條  第二條第二款

所定中低所得家庭資

格認定，應檢附文件規

定如下： 

一、依下列各目規定之

一，領有政府最近

年度核發之租金

補貼核定函者： 

(一)自建自購住宅貸

款利息及租金

補貼辦法第十

六條。 

(二)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住宅補

貼辦法第四條。 

(三)身心障礙者房屋

租金及購屋貸

款利息補助辦

除原領有政府最近年

度核發之租金補貼核

定函，及未領有政府最

近年度核發之租金補

貼核定函，再檢附相關

文件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規定審核

資格者外，就成立租屋

服務平臺協助中低所

得家庭意旨，爰修正第

一項第一款序文，增列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租金補貼複審合

格，惟不在計畫戶數範

圍內且領有公函者，亦

可為中低所得家庭資

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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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補貼辦法第

十六條。 

(二)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住宅

補貼辦法第四

條。 

(三)身心障礙者房

屋租金及購屋

貸款利息補助

辦法第二條。 

(四)其他法令相關

租 金 補 貼 規

定。 

二、未領有前款政府最

近年度核發之租

金 補 貼 核 定 函

者，應檢附戶口名

簿影本、財稅機關

所提供最近年度

全戶所得資料及

財產歸屬清單，經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符

合自建自購住宅

貸款利息補貼及

租金補貼辦法第

十六條，訂定申請

法第二條。 

(四)其他法令相關租

金補貼規定。 

二、未領有前款政府最

近年度核發之租

金 補 貼 核 定 函

者，應檢附戶口名

簿影本、財稅機關

所提供最近年度

全戶所得資料及

財產歸屬清單，經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符

合自建自購住宅

貸款利息補貼及

租金補貼辦法第

十六條，訂定申請

租金補貼者應具

備條件規定辦理

者。 

前項審查涉及受

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

受害者與其子女及相

對人時，有無自有住宅

之 認 定 及收入之 計

算，依自建自購住宅貸

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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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補貼者應具

備條件規定辦理

者。 

前項審查涉及受

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

受害者與其子女及相

對人時，有無自有住宅

之認定及收入之計

算，依自建自購住宅貸

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

理。 

理。 

第十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視實

際需要及財務狀況，對

於第二條第二款第一

目之公益出租人獎勵

其住宅出租修繕費用。 

前項獎勵住宅出

租修繕費用，公益出租

人之住宅每處每年以

實際修繕金額核計，最

高獎勵新臺幣一萬元。 

住宅出租之租期

未達一年者，住宅出租

修繕費用獎勵按月數

比率核給；最後出租當

月日數達十五日者，以

一個月計算，未達十五

日者，不予計算。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

要及財務狀況，對於公

益出租人住宅出租予

中低所得家庭者，獎勵

其住宅出租修繕費用。 

前項獎勵住宅出

租修繕費用，公益出租

人之住宅每處每年以

實際修繕金額核計，最

高獎勵新臺幣一萬元。 

住宅出租之租期

未達一年者，住宅出租

修繕費用獎勵按月數

比率核給；最後出租當

月日數達十五日者，以

一個月計算，未達十五

日者，不予計算。 

一、為提升租屋服務平

臺之服務機制，修

正經由租屋服務

平臺媒合之公益

出租人，方能申請

獎勵住宅出租修

繕費用。 

二、部分房東反映依第

四項提供租賃前

二個月之修繕證

明文件時間過短

不符實情，且經向

部分縣市租屋服

務平臺業者詢問

，表示請求租屋服

務平臺協助出租

之住宅，多為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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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公益出租

人於租賃契約完成公

證後，以租賃契約起算

日一年內，檢具租賃契

約影本、公證書影本及

租賃期間或租賃前一

年之修繕證明文件，向

租屋服務平臺申請住

宅出租修繕費用獎

勵，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後，由租屋服務平臺撥

付予公益出租人。 

公益出租人於租

賃契約完成公證後，以

租賃契約起算日一年

內，檢具租賃契約影

本、公證書影本及租賃

期間或租賃前二個月

之修繕證明文件，向租

屋服務平臺申請住宅

出租修繕費用獎勵，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核通過後，由租

屋服務平臺撥付予公

益出租人。 

舊且亟待修繕之

住宅，待租期長，

爰修正第四項公

益出租人申請住

宅出租修繕費用

獎勵時，須檢附租

賃前二個月之修

繕證明文件之規

定，延長為租賃前

一年，以符實際。 

 

第十一條  中低所得家

庭因緊急事由，致生活

陷於困境無力支付租

金者，得檢具事實證明

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代

為墊付租金予第二條

第二款第一目之公益

出租人。 

前項無力支付租

金之認定，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會同社政主管機關

評估認定之。 

經評估認定符合

第十一條  中低所得家

庭因緊急事由，致生活

陷於困境無力支付租

金者，得檢具事實證明

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代

為墊付租金予公益出

租人。 

前項無力支付租

金之認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會同

社政主管機關評估認

定之。 

經評估認定符合

第一項申請條件者，應

為提升租屋服務平臺

之服務機制，修正經由

租屋服務平臺媒合租

屋之中低所得家庭，方

能申請代為墊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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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申請條件者，

應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簽訂還款計

畫，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後，由租屋服務平臺

於租賃期限內代為墊

付租金最多不得超過

三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 

前項代為墊付租

金額度，如已領有政

府相關租金補貼者，

應扣除該租金補貼金

額後之餘額墊付予公

益出租人。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未依還

款計畫積欠墊付租金

之承租人，依相關法

令規定程序催收之。 

與直轄市、縣（市）主

管 機 關簽訂還款 計

畫，直轄市、縣（市）

主 管 機 關 審 核 通 過

後，由租屋服務平臺於

租賃期限內代為墊付

租金最多不得超過三

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代為墊付租

金額度，如已領有政府

相關租金補貼者，應扣

除該租金補貼金額後

之餘額墊付予公益出

租人。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未依還

款計畫積欠墊付租金

之承租人，依相關法令

規定程序催收之。 

第十二條  中央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規劃及建置租賃

資訊網站，支援及監

督各租屋服務平臺之

運作。 

各租屋服務平臺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規劃

及 建 置 租 賃 資 訊 網

站，支援及監督各租屋

服務平臺之運作。 

各租屋服務平臺

應將服務項目租賃資

考量實務上目前租賃

資訊網站係由中央主

管機關建置，爰予修

正，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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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服務項目租賃資

訊不定期登錄於中央

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建置之租賃資

訊網站。 

訊不定期登錄於該管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建置之租賃資訊

網站。 

 


